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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 100學年度第 4次會議紀錄  

時間： 101年 03月 14日(星期三)上午 09:00 

地點：雲平大樓西棟四樓第二會議室 

出席：湯銘哲委員(請假)、陳景文委員、李丁進委員、簡錦樹委員、張素瓊委員、張高評委

員、張有恆委員、林清河委員、簡金成委員、陳家駒委員、蔡文達委員(請假)、李俊

璋委員 

列席：何副校長志欽、黃總務長正亮、利財務長德江、會計室、教務處、黃怡寧、提案單位

代表 

主席：黃校長煌煇                                                 紀錄：歐麗娟 

壹、報告事項 

一、 上次會議決議事項執行情形報告（附件一 p.5-p.8）。 

二、 會計室報告：校務基金 A、B版執行情形（略）。 

三、 財務處報告： 

1. 國立成功大學校務基金管理情形及執行績效（略）。 

2. 關於本校經費基核委員會建議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就 94-97 年度挹注成大附設

醫院斗六分院計 2 億 7 仟 8 佰萬元一案，了解其執行狀況及回饋校方情形，提

請委員共同商議 

決議： 

(1)請成大附設醫院出席本會，提出本案執行狀況報告。 

(2)另，校長得召集相關主管，前赴成大醫院了解全面營運狀況。 

四、 李國鼎科技與人文講座 100年度收支情況報告(依 100-3決議辦理)：(略) 

五、 主席報告 
感謝各位委員撥空參與本會議，特別要提醒，校務推動之有關各項軟硬體配套，

需有足夠之大筆經費因應，因此除經費支出需審慎外，此處特別感謝會計室李主任對
於學校經費支出有效控管，然而，關於校務基金規模之擴充，更應予重視，俾能充分
挹注校務發展需求。本校總預算相對學生人數分配數僅約 37至 38萬元(100年)，較之
台大約 48萬、清華約 42萬，分配數係屬偏低，對此，增編學校產學合作收入 102年
度預算編列，期望全校一起動員努力，用心爭取產學合作計畫，除充實校務基金，並
預期可提高分配數至約 39萬元，以增進學生可用資源。 

本人任內，將逐步提升本校預算規模，如近期本校已接獲在雲端醫療方面大型計
畫，增加大額產學合作自籌收入，成大預算規模愈大，則學生學習資源增加，教授在
經費申請使用也較充裕，相對於教育部補助經費減少，全校經費分配隨之降低，也將
影響原本運作，因此相關單位應積極爭取計畫案，提高自籌款，以免受影響。 

總之，委員們也應多思考如何增加學校各方面效益與減少成本支出，並提出討
論，使學校財務更加健全。 

貳、討論事項 

提案一                                                       提案單位：會計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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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由：本校 102年度概算擬編數審議案。 

  說明：為辦理本校 102年度概預算編製之需要。 

  擬辦：審議通過後，循概預算編審程序辦理。 

  決議： 

1. 修正通過（附件二 p.9-p.11）。 
2. 另關於全校污染防治設備編列之預算，因涉及全校環安及適法性重要議題，倘有支

應不足數，同意採專簽方式辦理，陳  校長核定後因應撥用。 
 

提案二                                                      提案單位：會計學系 
案由：擬訂定「國立成功大學會計學系捐贈講座實施要點」，提請  討論。 

  說明： 
一、 為鼓勵會計系專任教師致力於提升學術水準，依據國立成功大學講座設置辦法第二

及十條內容，訂定會計學系實施要點。 
二、 依據法條內容節略如下： 

(一) 本校講座設置辦法第二條，「本校講座之設置..得由財團法人、民間企業或熱心
公益之團體、個人以捐贈方式贊助之。」 

(二) 本校講座設置辦法第十條，「捐贈講座名稱、資格、獎助金額、支付方式及聘期
等，由贊助者與校長另行商定之。」 

三、 檢附會計學系捐贈獎座實施要點、草案核備案簽呈、會計學系一百學年度第一學期
第二次系務會議紀錄以及本校講座設置辦法供參。 

  擬辦：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同意後實施。 

  決議：修正通過，包含要點名稱修正為「國立成功大學會計學系優秀教師獎助要點」及相

關文字修正，如附件三 p.12）。 
 

提案三                                                      提案單位：管理學院 
案由：管理學院擬聘柯雅馨小姐為專業經理人案，請討論。 

  說明： 
一、 依據「國立成功大學校務基金進用專業經理人實施辦法」第四條規定：「專業經理人

之進用，應將人選提經主管會報及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審議通過，循行政程序簽奉
核准後進用。…」辦理。 

二、 管理學院有鑑於國際化之推動日趨重要，近年來陸續推動 AACSB國際商管學院認證、
跨國雙學位與交換學生計畫及相關國際交流業務，並業已成立「國際化暨認證業務
辦公室」，惟考量永續經營理念，前奉  鈞長核可增聘「助理專業經理」級專業經理
人乙名員額，經管理學院於去年 12月辦理公告徵才，於 1月份辦理面試作業後，確
定錄取柯雅馨小姐在案，故依校規定，提會討論。 

三、 本案業經本校 101年 2月 8日本校第 720次主管會報審議通過在案，檢附會議紀錄
【節錄】供參。 

四、 檢附柯雅馨小姐簡歷及「國立成功大學校務基金進用專業經理人實施辦法」供參。 

  擬辦：本案經會議通過後，擬循行政程序簽奉核准後進用。 
  決議：照案通過。 
 

提案四                                                    提案單位：研究發展處 
案由：擬修訂「國立成功大學補助研究人員參與教學要點」第四點，提請  討論。  

說明： 
一、 修正補助經費來源名稱，由校務基金或教育部「邁向頂尖大學計畫」經費編列預算

支應。 
二、 檢附修正草案對照表及原條文供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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擬辦：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通過後實施。 
  決議：照案通過。 
 

提案五                                                     提案單位：研究發展處 
案由：擬修正「國立成功大學延攬、留住及獎勵特殊優秀人才彈性薪資支給原則」，提請  討

論。 

說明： 
一、 本校 99 年度彈性薪資業於 100 年 11 月 8 日「99 年度彈性薪資審查委員會」審查通

過，獎勵金額總計 1 億 7,786 萬元(含國科會補助金額 7,231 萬元)，獲獎教師共 661
人(含獲 99 年度國科會補助大專校院獎勵特殊優秀人才措施之教師 177 人)，詳細統
計資料如附件十五。 

二、 為利 100 年度之實施更加完善，已請全校教師及各單位持續提供建議，本次重大修
訂為： 
(一) 各學院給點標準不一，若依每點計算折合率實有困難，故擬以研究、教學、服

務合計之點數為各學院排序之依據，不再有依點數計算折合率。 
(二) 適用對象新增編制外特殊優秀教研人員，係依「國立成功大學邁向頂尖大學計

畫延攬優秀人才作業要點」聘任之人員。另編制內適用對象將專案教師納入。 
(三) 教學傑出與特聘第二次支給點數同為 40 點，教學優良與特聘第一次支給點數同

為 20 點，然特聘教授審查機制較教學優良更為嚴謹，且教學、服務採計年限皆
為五年內，特聘僅採計現任，部份教師反應不公，教學比重過高，因此擬將研
究、教學、服務校承認點數之採計年限皆修改為三年內。 

(四) 教學優良與特聘第一次支給點數相同，部份教師反應相差過於懸殊，故擬將教
學優良或跨領域通識課程優良支給點數降低為 10 點，並將教學優良與教學傑出
合併，點數採計僅擇一擇優支給。 

(五) 國家/國際級以上或同等獎項，經學院審查通過得給予點數，以 40 點為上限。 
(六) 為提昇本校研究效能，研究部份新增當年度以本校名義在 Science或 Nature期

刊發表論文者，支給 100 點績優加給。 
(七) 放寬新聘人員國內第一次聘任之限制，新增曾於國內服務後出國任職再歸國者

不在此限。 
三、 檢附原條文供參。 

  擬辦：本案經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通過後，再提校務會議討論。 
  決議：同意撤案。 

參、臨時提案 

提案                                                          提案單位：教務處 

  案由：擬修正「國立成功大學李國鼎科技與人文講座設置要點」第三點，提請  討論。 

說明： 

一、 依據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 100學年度第 3 次會議決議辦理。 

二、 檢附本校國鼎科技與人文講座設置要點之現行條文供參。 

三、 本案業經於 101年 2月 29日本校 100學年度李國鼎科技與人文講座審委員會第 3次  

會議討論通過。 

擬辦：擬通過後實施。 

決議：修正通過（附件四 p.13）。 

肆、散會(上午 10: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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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9-1(99.10.08)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執行情形追蹤表 

決議案摘要 執行情形 列管結果 

提案十六                 提案單位：總務處 

案由：游泳池及球類場館新建工程案財務計畫 

      等事宜，提請 討論。 

決議：原則上照案通過，優先第一排序，惟經 

      費來源仍以 5年 500億第二期特別預算 

      支應為原則，其中應注重先期規劃構想 

      書撰寫及規劃，再經校內行政程序量酌 

      經費支應比例。 

總務處 

本案於 100 年 12 月 12 日核轉行
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辦理審議
中。 
 繼續列管 

臨時提案二              提案單位：總務處 

案由：海工大樓新建工程案財務計畫等事宜， 

提請 討論。 

決議：1.張祖恩委員建議：(略) 

2.原則上照案通過，優於生科大樓興建 

案，係第二排序，同意學校支應其中

四個樓層之經費，以後樓層擴充則由

系或中心募款支應，惟經費來源仍以

5年 500億第二期特別預算支應為原

則，其中應注重先期規劃構想書撰寫

及規劃，再經校內行政程序量酌經費

支應比例。 

 

總務處 

本案於 100年 12月 24日再函報
續審，教育部 101 年 1 月 17 日
通知修訂 

本處洽建築系薛丞倫講師及使
用單位研議修訂檢討構想書(定
稿本)作業中。 
 繼續列管 

臨時提案三              提案單位：總務處 

案由：生物科學與科技大樓新建工程案財務計  

      畫等事宜，提請 討論。 

決議：原則上照案通過，係第三排序，惟經費 

      來源仍以 5年 500億第二期特別預算支 

      應為原則，其中仍需俟教育部核定國家 

      級研究中心後，再經校內行政程序量酌 

      經費支應事宜。 

總務處 

本案於 100年 10月 12日函報教
育核轉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
續審，經教育部 100 年 11 月 16
日函復同意。 
已於 101 年 2 月 13 日辦理委託
技術服務廠商評審作業,由石昭
永建築師取得第 1 優先議約權。 

繼續列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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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9-4(100.05.10)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執行情形追蹤表 

決議案摘要 執行情形 列管結果 

提案二                     提案單位：研發處 

案由：本處研擬「國立成功大學延攬、留住及獎 

勵特殊優秀人才彈性薪資支給原則」，提請  

討論。 

決議：照案通過，同意提校務會議。 

         惟請研發處提案修正本原則名稱為「國立成

功大學延攬、留住及獎勵特殊優秀人才支給

原則」。 

研發處 

  目前本處將針對首次執行所遇
之問題，再進行討論修正辦法，
本原則名稱屆時將於會議中提
出修正狀況說明。 

繼續列管 
 
補充說明： 
仍請研發處
依據 99-4 會
期決議提案
修正本原則
名稱。 

100-1(100.09.26)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執行情形追蹤表 

決議案摘要 執行情形 列管結果 

提案三                     提案單位：總務處 

案由：理學教學大樓新建工程案財務計畫等事宜，

提請 討論。 

決議：照案通過。 

總務處 

本案經建築系薛丞倫講師及使
用單位於 100 年 12 月 1 日要求
於原核定之總樓地板面積內，提
出再調整空間規劃、樓層、量體
等需求並已再函報續審。 

繼續列管 

100-2(100.11.16)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執行情形追蹤表 

決議案摘要 執行情形 列管結果 

提案一                     提案單位：研發處 

案由：案由：擬修正「國立成功大學建教合作計畫

行政管理費及節餘款支用要點」，提請  討

論。 

決議：照案通過，同意提校務會議。 

研研發處  

本要點業於 100 年 12 月 28 日
100 學年度第 2 次校務會議修正
通過後實施。 

 

解除列管 

100-3(100.12.22)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執行情形追蹤表 

決議案摘要 執行情形 列管結果 

提案一                     提案單位：人事室 

案由：擬修正本校校務基金進用專案研究人員實施

要點第六點及第八點，修正草案對照表，提

請  討論。 

決議：照案通過，同意提校務會議。 

研人事室 

業提經 100.12.28 校務會議討
論通過在案。 

 

 

 

解除列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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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議案摘要 執行情形 列管結果 

提案二                     提案單位：秘書室 

案由：秘書室擬聘任教授一人兼任校聘秘書，擬支

給相當簡任第十一職等主管職務加給

（17,160元）之工作酬勞，提請  討論。 

決議：照案通過。 

秘秘書室 

已簽請聘任法律系蔡志方教授
擔任，於 101 年 2 月 1 日起聘。 

 

解除列管 

提案三                     提案單位：學務處 

案由：為鼓勵教師對學生輔導工作之投入與付出，

提高輔導成效，擬提會追認「國立成功大學

優良導師獎勵與遴選實施要點」。 

決議：照案通過。 

學務處 

依「國立成功大學優良導師獎勵與
遴選實施要點」賡續辦理。 

 

解除列管 

提案四                     提案單位：學務處 

案由：擬訂定「國立成功大學學生社團輔導老師輔

導費支給原則」，提請討論。 

決議：照案通過。 

學務處 

照案辦理，已公告「學生社團輔
導老師輔導費支給原則」周知，
並自 101年度起實施。 

解除列管 

提案五          提案單位：研發處及研究總中心 

案由：擬訂定「國立成功大學補助研究人員參與教

學要點」，提請  討論。 

決議：照案通過。 

研發處及研究總中心 

研總中心 

照案執行。 

研發處 

照案辦理。 

惟該法第四點經費來源名稱「發
展國際一流大學及頂尖研究中
心計畫」已於 12 月 22 日主管會
報修訂「邁向頂尖大學計畫」，
將續提校務基金委員會修訂。 

解除列管 

提案六                     提案單位：教務處 

案由：擬修訂「國立成功大學特聘教授設置要點」

第二點，提請  討論。 
決議：照案通過，同意提校務會議。 

教務處 

經 100年 12月 28日 100學年度
第 2次校務會議決議通過。 

 

 

 

解除列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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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議案摘要 執行情形 列管結果 

提案七                     提案單位：教務處 

案由：擬修正「國立成功大學李國鼎科技與人文
講座設置要點」第三點及第八點，提請  討
論。 

決議：原則上照案通過，惟請教務處 
1. 修訂本校「李國鼎科技與人文講座設置要

點」三、獎助項目(二)…國家型計畫，修改
為重大型計畫或其他適當內容，俾考量其他
領域並未列於國家型計畫之不足，並請循行
政程序提案修訂。 

2. 爾後，於每年度本講座頒獎完竣，將年度收
支狀況情形提本會議報告。 

 

教務處 

1.依決議辦理。 

2.已提本會期臨時提案，修訂李
國鼎科技與人文講座設置要
點。 

解除列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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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成功大學會計學系優秀教師獎助要點 
 

1001221系務會議通過 

1010314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通過 

 
一、國立成功大學會計學系(以下簡稱本系)為鼓勵本系專任教師致力於提

升學術水準以及延攬海外優秀人才，特訂定本要點。 

二、本系優秀教師獎助由財團法人、民間企業或熱心公益之團體或個人所
捐贈設置。 

三、優秀教師獎助名稱得依捐贈者機構或個人姓名命名之。 

四、本要點獎助對象為本系專任教師，具有下列學術榮譽成就者之一： 

(一)以本系所名義發表論文於會計或財金領域前三大國際期刊，且為
第一或通訊作者。 

(二)具優異學術發表成果及海外博士資格，經延攬回國至本系任教之
新進教師者。 

(三)其他優異表現事蹟經系主任提名者。 

五、本要點獎助標準如下： 

除部訂教師薪給外，本系視捐贈金額，得另核發獎金新臺幣(以下同)
四十八萬元(每月兩萬元，獎助兩年，以二年為限)作為教學研究經費。 

六、依本要點所獎助之優秀教師應致力於本系學術水準之提升。 

七、本優秀教師獎助審查程序如下： 

本系專任教師依系辦公告期限內檢附足資證明之文件提出申請，經系
務會議審議通過後由系主任敦聘之。 

八、本要點經系務會議通過報請院長核轉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核備後實
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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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成功大學「李國鼎科技與人文講座」設置要點 

 

90.09.05 第五一八次主管會報通過                               93.05.25李國鼎科技講座審查委員會修正通過 

96.04.18 李國鼎科技講座審查委員會修正通過                     97.05.19李國鼎科技講座審查委員會修正通過

98.03.12 李國鼎科技講座審查委員會修正通過               99.11.16李國鼎科技與人文講座審查委員會修正通過 

100.12.22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修正通過                               101.03.14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修正通過 

一、台達電子工業股份有限公司鄭崇華先生為推崇李國鼎先生對經濟之卓越貢獻，並繼續推動中華

民國科技經濟發展，特捐贈本校基金設置「李國鼎科技與人文講座」（以下簡稱本講座），並訂

定本要點。 

二、本講座設置宗旨在協助對中華民國科技與人文進步之研究、發明、創新或學術相關活動之獎助，

暨對獲有重大成就者給予獎勵；並促使科技發展與人文素質的提昇更加緊密扣合。 

三、獎助項目：  

（一）「李國鼎講座教授」：依國立成功大學講座設置要點邀聘之專家學者分理工、生醫、能

源及人文等類科，設置講座教授至多四名，每名獎助新台幣六十萬元。 

（二）「李國鼎榮譽學者」：國內外專家學者獲得國內外大型計畫並為計畫總主持人，得邀請

擔任學者，名額至多二名，每名獎助新台幣三十萬元。 

（三）「李國鼎研究獎」：本校教師任職本校五年以上，年齡四十歲以下，其從事之研究工作

有傑出成果者，每年擇優給予獎助，名額至多三名，每名獎助新台幣十二萬元。  

（四）本校教師於專利、發明或技轉，有具體優良成果或事蹟者，每年擇優給予金質獎章獎勵，

名額至多三名。 

（五）本校教師與研究生參與兩岸重點大學雙向交流學術研究活動，得申請補助互訪所需之

經費。 

（六）本校教學研究設備之設立，對科學進步或教學創新有重大貢獻，視獎助經費結餘，擇

優酌予補助。 

四、本校應依捐贈合約書約定組成李國鼎科技與人文講座審查委員會（以下簡稱講座審查委員會），

委員會委員由校長敦聘之。 

五、台達電子工業股份有限公司得視捐款運用情形，依第三點規定推薦適當人選，送講座審查委員

會審查通過後給予獎助。 

六、本講座受理申請推薦日期，由教務處公告之。但依第五點規定所推薦人選，不在此限。 

    申請人或推薦人應檢送申請表及相關資料經系（所）同意推薦後，彙送教務處轉講座審查委員

會審查。推薦人應列席講座委員會就其成果或事蹟說明之。 

七、本校於每年六月底前將講座審查委員會審查通過申請案及擬定年度計畫，提送財團法人台達電

子文教基金會認可。 

八、本要點經講座審查委員會及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通過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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